附件一
询价须知
（一）总则
1、适用范围
本询价采购档适用于询价中所述货物及相关服务的询价采购。
2、定义
（1）“采购人”是指台州市畅行智慧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2）“供应商”指按照本档规定获得询价采购档并参加询价的供应商。
（二）合格的供应商
1、符合本采购文件要求的单位均为合格的供应商；
2、供应商应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
（三）报价档编制及要求（详见附件四）
1、供应商应当按照询价采购档的要求编制报价档，报价档应当对询价采购档提出的要求和条件作出实质性应答。
2、报价文件应用A4规格纸编制并装订成册，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一）询价报价单
（二）附件：主要包括营业执照（加盖公章的复印件）及供应商认为有必要提供的资质档、同类业绩情况及证明文件等
（四）报价文件递交
1、递交报价档截止时间2025年 12 月 11 日下午17：00（北京时间）.
地点：台州市椒江区海龙路1号公交TOD大厦8楼813室 
报价档应于询价规定的截止时间之前密封送达（邮寄）到指定的地点。在询价采购档要求提交报价档的截止时间后送达（寄到）的报价档将拒收。
2、报价档需提供正本一份且须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署。
3、报价档应装入封袋，封面注明项目名称。
（五）询价采购档的修改
采购方在规定的截止时间前，可以对询价采购档进行修改，并以书面材料告知各报名供应商，请供应商予以关注。
（六）报价档的补充、修改或者撤回
供应商在规定的截止时间前，可以对所递交的报价档进行补充、修改或者撤回，并书面通知采购方。补充、修改的内容为报价档的组成部分。
（七）询价
1、询价供应商：参加询价的供应商代表应是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人。
2、实质性响应审查。依据询价采购文件的规定，从供应商递交报价文件的有效性、完整性和对询价档的响应程度进行审查，确定是否对询价档的实质性要求作出响应。（带“▲”的条款是实质性条款，投标文件须作出实质性响应，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
3、询价程序：
（1）被询价的供应商在规定的时间内以书面形式一次报出不得更改的价格；
（2）询价结束后，根据符合采购需求、质量和服务相等且报价由低到高的原则确定报价最低的一家为入围供应商，并将结果通知所有被询价的未成交的供应商；采购价格按入围厂商中的最低价作为最终采购价。
4、询价的任何一方在未征得另一方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向第三方透露与谈判有关的一切技术数据、价格或其它信息。
5、询价开始后，递交报价档或符合项目资格条件的供应商不足三家时，将另行组织采购。
（八）付款方式
无预付款，乙方软件交付且验收合格后，甲方在3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全款支付合同总价，甲方付款前乙方应提供相应增值税专用发票。
（九）签订合同
1、采购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按照询价文件和中标人询价文件的规定，与中标人签订书面合同。所签订的合同不得对询价文件确定的事项和中标人询价文件作实质性修改。
2、采购人不得向中标人提出任何不合理的要求作为签订合同的条件。
3、中标供应商无故拖延、拒签合同的,取消中标资格。
4、中标供应商拒绝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采购人可以按照评审报告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名单排序，确定下一候选人为中标供应商，也可以重新开展采购活动。同时，拒绝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供应商。
（十）质疑和投诉
1、供应商认为询价采购档、询价过程和成交结果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在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提出质疑，但需对质疑内容的真实性承担责任。
2、采购人在收到供应商的书面质疑后7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并以书面形式通知质疑供应商，但答复的内容不涉及商业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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